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闭会期间工作进程 

新西兰提交1 

一、背  景 

 1.  在 2002 年 11 月举行的第五次审查会议续会上，缔约国一致同意，自 2003

年起，到第六次审查会议召开之前，一共举行三次缔约国年度会议，每次为期一周，

以讨论下列事项并促进就这些事项达成共识和采取有效行动：  

(一) 采取必要的国家措施，包括制定有关刑事法律，以执行《公约》所

载的禁止规定；  

(二) 确保和维护微生物和毒素病原体的安全并进行监督的国家机制；  

(三) 加强对据称使用生物或毒素武器的案件或可疑的疾病突发事件作出

反应、进行调查和减轻后果的国际能力；  

(四) 加强和扩大国家机构和国际机构在监测、检测、诊断和防治影响人

类、动物和植物的传染性疾病方面所做的努力以及现有的机制；  

(五) 科学家行为守则的内容、公布和遵行。  

 2.  缔约国议定，每次缔约国会议之前，将举行一次专家会议。专家会议将编

写记实性的工作报告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 本文件是日本、澳大利亚、加拿大、大韩民国、瑞士、挪威和新西兰等国之间协商后编

写的一系列文件之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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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3.  2003 年至 2005 年举行的闭会期间会议表明，这样一个进程确实有助于《生

物武器公约》问题在两次审查会议之间仍继续受到关注。闭会期间的会议可以更深

入地讨论问题和审议最近的发展或发明。这些会议也有助于有关的专家和国际机构

积极参与《公约》工作的技术细节。因此，本次审查会议若能制定一个闭会期间工

作进程，在下一个审查周期的整个期间内继续举行这样的会议，将有很大的好处。 

 4.  就后勤机制而言，目前这种在缔约国会议之前先举行专家会议的做法仍然

是可取的，这一会议格局应延续下去。  

 5.  闭会期间各次会议的工作成果有必要注入到审查进程之中。就这一点而言，

向缔约国会议提交记实性的报告，可能不是确保闭会期间各次会议的成果切实得到

落实的最有效办法。也许值得考虑采用一种更加正式的制度，即：在闭会期间工作

成果的基础上提出建议，然后提交审查会议通过。  

 6.  对于闭会期间各次会议应讨论的专题，审查会议应作出一定的指示。然而，

应允许有一定的灵活性，使缔约国能够讨论与《公约》的工作相关的新近发展、发

明或问题。  

二、建  议 

 7.  闭会期间工作方案已证明确有助于整个《公约》得到加强和执行。因此，

在下一个审查周期内应延续此一做法。  

 8.  下一个审查周期内举行的闭会期间会议审议的专题可包括：  

(一) 执行并定期审查一项促进普遍加入《公约》的行动计划；  

(二) 进一步制定国家一级、区域一级和多边一级的建立信任措施；  

(三) 进一步制定国家一级  、区域一级和多边一级的生物安全和生物保障

做法；  

(四) 在《生物武器公约》与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 1540 号决议之间推行相

辅相成的活动方案的可能性。  

 9.  所制定的任何闭会期间工作方案均应在每一年留有充分的灵活性，以便能

审议与《公约》的工作相关的未预见到的发展或新近的发明所可能带来的新的问题。 

 

--  --  --  --  -- 


